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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技计划”财务管理办法全部修订





从2006年10月起，科技部 “863”、“973”、科技支撑等项目（课题）的财务管理办法已全部修改，原“863”、“973”专项经费财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望大家周知。


新专项经费财务管理办法修改概要：


1、取消人员费。原“863”、“973”专项经费财务管理办法规定，按总预算的5%列支人员费的规定，新管理办法已取消，即所有“科技计划”项目（课题）不能列支人员费。


2、增加劳务费（学生、临时聘用人员）。新管理办法规定，劳务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3、增加、修改专家咨询费。“863”计划增加专家咨询费，“973”计划修改专家咨询费的计算方法。新管理办法规定，专家咨询费的计算办法统一按下列方法计算：


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00-8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300-500元/人天的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天及以后的咨询费标准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00-400元/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00-300元/人天执行。


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60-100元/人次、其他专业技术人员40-80元/人次的标准执行。


4、管理费比例按超额累退办法执行。原“863”、“973”专项经费财务管理办法规定，按专项经费的5%列支人员费的规定，新管理办法已取消，改为按超额累退办法计算，具体规定为：


课题经费预算在1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照8%的比例核定；





超过1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5%的比例核定；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2%的比例核定；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1%的比例核定。


管理费实行总额控制,由课题承担单位管理和使用。


5、修改其他费用的核定办法。新管理办法规定，课题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设备费、差旅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11项费用以外的其他支出，应当在申请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6、修改经费预算的编制单位。新办法规定：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课题的，应当同时编列各单位承担的主要任务、经费预算等。（原规定：由课题承担单位统一编制）


7、科目之间在规定范围内可进行调整（10％、或5万元）。新管理办法规定：课题支出预算科目中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和管理费预算一般不予调整。其他支出科目，在不超过该科目核定预算10%，或超过10%但科目调整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由课题承担单位根据研究需要调整执行；其他支出科目预算执行超过核定预算10%且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由课题负责人协助课题承担单位提出调整意见，按程序报组织实施部门批准。


8、项目（课题）经费结余全部上缴科技部。新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课题）结余经费（含处理已购物资、材料及仪器、设备的变价收入）收回组织实施部门，由组织实施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结余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新的“科技计划”财务管理办法可从科技部网站下载。网址：� HYPERLINK "http://finance.most.gov.cn" ��http://finance.most.gov.cn�    （张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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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冬风起！又到岁末年终时！


日子过得真是快。不经意间，一年的时光又从身边溜走了。365个日日夜夜，365次斗转星移。这一年既是岁月长河中一如继往的一年，这一年却又是不同反响的一年。


这一年，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愈加祥和安康，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更是响亮。从年初的新农村建设开始，到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和加强；从神州大地反腐号角的奏响到各地经济的再创新高；从缅怀革命先烈牢记长征精神到各种年度人物评选再到中国健儿的多哈凯旋。这一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母亲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播种的不仅仅是希望，更有这累累的硕果和兴旺。


这一年，我们的物质更加丰富；这一年，我们的精神更是向上。华夏的文明。历史的积淀，正伴随着我们的热血流淌。这一年，伟大的祖国政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这一年，将继续引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前方！





这一年，勤劳奋进的煤化人继续在科研道路上披荆斩棘，再铸辉煌！从年初的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到全所顺利跨入三期创新行列；从中科合成油技术公司的顺利成立到各项研发技术的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从纪念长征胜利71周年开始到多项文体活动的开展再到创新文化氛围的用心营造。这一年，我们的煤化人正在用人生的激情演绎自己的梦想！


这一年，煤化所的灯光在夜空下分外明亮；这一年，煤化人的声音在前进的道路上格外响亮。祖国的使命，人民的嘱托，正激励着我们向前、向前，再向前！


这一年，我所在的部门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和好时光！从战略研究与工程咨询中心的筹建到挂牌；从国内项目业务的持续增长到国际合作的快速拓展；从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到省级优秀工程咨询一等奖的获得；从狭小拥挤的办公室再到宽敞整洁的新中心。这一年，我们同样走的很精彩！


这一年，我个人顺利完成了工作——学习——再工作的转变。从注册咨询工程师到助理研究员；从优秀三好学生到三好学生标兵；从院优秀团干到所优秀党员；从协助完成项目到独立开展工作。这一年，我的收获同样很多。


……


2006年就要画上句号，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在品味沉甸甸收获的同时，让我们开始憧憬2007年的希冀和梦想！





★ 熊志健





�





�





旦夕定从容


明年成竹胸


皆为国家重


从善恰如流


去岁却峥嵘


又近新年关


行人面色匆


隆冬雾霾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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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 风








为促进和推动科技转化，同时增强我所科研人员的纳税意识，财务处于12月25日举办了关于科技咨询业务相关税务知识的讲座。我所各课题组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讲座邀请了太原市国税局税政科续勇科长等人为我所相关科研人员就国、地税税种的区分、纳税时间





的界定、四技合同涵盖的税种及如何合理地申、免税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针对科研人员对合同款项涉税问题的提问，结合我所的实际情况、依据税法为大家介绍了如何申请免税、怎样确认收入及纳税义务的发生。


此次税务知识的普及，对我所科研人员掌握国家税收政策、更加规范开展各项科技咨询业务活动和更加专业地签订合同，起到积极作用。（李学斌）





我所举办税务知识讲座











